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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全國全國全國全國建築師公會建築師公會建築師公會建築師公會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三三三三屆法規研究委員會屆法規研究委員會屆法規研究委員會屆法規研究委員會第第第第八八八八次委員會次委員會次委員會次委員會議議議議程程程程資料資料資料資料((((摘錄摘錄摘錄摘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整 

貳、地點：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第二會議室 

參、主席：楊主任委員檔巖 

肆、報告事項：略 

伍、討論議案：   

案案案案        由由由由：：：：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章計施工編第三章計施工編第三章計施工編第三章、、、、第四章防火避難相關條文修正方向第四章防火避難相關條文修正方向第四章防火避難相關條文修正方向第四章防火避難相關條文修正方向，，，，

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  明： 

 1、第三章第 69條，「C類-（工廠除外）」之檢討。 

 現行條文如下： 

下表之建築物應為防火構造。但工廠建築，除依下表 C 類規定外，

作業廠房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五十平方公尺者，其主要構造，均

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建築物使用類組 應為防火構造者 

類別 組別 樓層 
總樓地板面

積 

樓層及樓地

板面積之和 

Ａ

類 

公共集會

類 

全部 全部 － － 

Ｂ

類 

商業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三○○○平

方公尺以上 

二層部分之

面積在五

○○平方公

尺以上。 

Ｃ

類 

工業、倉

儲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一五○○平

方公尺以上

（工廠除

外） 

變電所、飛

機庫、汽車

修理場、發

電場、廢料

堆置或處理

場、廢棄物

處理場及其

他經地方主

管建築機關

認定之建築

物，其總樓

地板面積在

一五○平方

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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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Ｄ

類 

休閒、文

教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二○○○平

方公尺以上 

－ 

Ｅ

類 

宗教、殯

葬類 

全部 

Ｆ

類 

衛生、福

生、更生

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 二層面積在

三○○平方

公尺以上。

醫院限於有

病房者。 

Ｇ

類 

辦公、服

務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二○○○平

方公尺以上 

－ 

Ｈ

類 

住宿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 二層面積在

三○○平方

公尺以上。 

Ｉ

類 

危險物品

類 

全部 依危險品種類及儲藏量，另行由內政部以

命令規定之。 

 2、第三章第 76 條「防火門應朝避難方向開啟」之檢討。 

 現行條文如下： 

防火門窗係指防火門及防火窗，其組件包括門窗扇、門窗樘、開關

五金、嵌裝玻璃、通風百葉等配件或構材；其構造應依左列規定： 

一、 防火門窗周邊十五公分範圍內之牆壁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二、 防火門之門扇寬度應在七十五公分以上，高度應在一百八十

公分以上。 

三、 常時關閉式之防火門應依左列規定： 

(一)、 免用鑰匙即可開啟，並應裝設經開啟後可自行關閉之

裝置。 

(二)、 單一門扇面積不得超過三平方公尺。 

(三)、 不得裝設門止。 

(四)、 門扇或門樘上應標示常時關閉式防火門等文字。 

四、 常時開放式之防火門應依左列規定： 

(一)、 可隨時關閉，並應裝設利用煙感應器連動或其他方法

控制之自動關閉裝置，使能於火災發生時自動關閉。

(二)、 關閉後免用鑰匙即可開啟，並應裝設經開啟後可自行

關閉之裝置。 

(三)、 採用防火捲門者，應附設門扇寬度在七十五公分以

上，高度在一百八十公分以上之防火門。 

五、 防火門應朝避難方向開啟。但供住宅使用及宿舍寢室、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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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醫院病房等連接走廊者，不在此限。 

3、 第四章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第 89 條，「五、本章各節關於樓地板面

積之計算」之檢討。 

現行條文如下： 

本節規定之適用範圍，以左列情形之建築物為限。但建築物以無開

口且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及樓地板所區劃分隔者，適用

本章各節規定，視為他棟建築物： 

一、 建築物使用類組為 A、B、D、E、F、G及 H類者。 

二、 三層以上之建築物。 

三、 總樓地板面積超過一、○○○平方公尺之建築物。 

四、 地下層或有本編第一條第三十五款第二目及第三目規定之無

窗戶居室之樓層。 

五、 本章各節關於樓地板面積之計算，不包括法定防空避難設備

面積，室內停車空間面積、騎樓及機械房、變電室、直通樓

梯間、電梯間、蓄水池及屋頂突出物面積等類似用途部分。 

   4、第四章第七節「消防設備」之檢討。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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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涉及未涉及未涉及未涉及    ○○○○====符合規定符合規定符合規定符合規定 X=X=X=X=不符合規定不符合規定不符合規定不符合規定    

建照 /雜照號碼 
建 築 地 號

區 段 小段 

地號共 筆地號 起 造 人 

建 築 師 使 用 分 區 用 途 

項 目 抽查結果 項 目 抽查結果 

一 

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建築物高度建築物高度建築物高度建築物高度、、、、樓層高度樓層高度樓層高度樓層高度（（（（如日照如日照如日照如日照、、、、陰影陰影陰影陰影、、、、     3.防火區劃、防火構造、防火間隔：

屋頂突出物屋頂突出物屋頂突出物屋頂突出物、、、、樓層淨高等樓層淨高等樓層淨高等樓層淨高等））））、、、、雨遮雨遮雨遮雨遮、、、、遮陽板遮陽板遮陽板遮陽板、、、、陽台陽台陽台陽台、、、、欄杆欄杆欄杆欄杆   3-1 檢討是否為防火構造？ 

花台花台花台花台：：：：      3-2 防火構造之主要構造是否符合規定？ 

1.建蔽率、容積率：   3-3 防火區劃檢討 

  1-1 法定建蔽率、法定容積率是否符合都市計畫法或非都   3-4 防火間隔檢討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相關規定？    4.昇降機、緊急用昇降機、緊急進口：

  1-2 設計建築面積及建蔽率檢討是否符合規定？   4-1 樓層數≥6層，應設置昇降機 

  1-3 設計容積樓地板面積及容積率檢討是否符合規定？   4-2 樓層數＞10層，應設置緊急昇降機(但符合技 

2.建築物高度、樓層高度：     則106條第2款除外) 

  2-1 建築物高度、各層高度、樓梯淨高、屋突高度檢討 4-3 緊急進口檢討 

  2-2 道路3.6：1日照陰影檢討圖 

  2-3 北向日照陰影檢討 

五 

通風通風通風通風、、、、採光及綠建築基準採光及綠建築基準採光及綠建築基準採光及綠建築基準：：：： 

  2-4 突出物面積檢討 1.有效採光面積檢討

3.雨遮(含入口雨遮)、遮陽板、陽台、欄杆、花台： 2.居室通風面積檢討

  3-1 雨遮、遮陽板、陽台、花台檢討 3.陽台距地界距離檢討

  3-2 設置於露臺、陽臺、室外走廊、室外樓梯、平屋頂 4.H-2、D-3、F-3類組建築物窗台高度檢討

及室內天井部分等之欄桿扶手高度欄桿扶手高度，不 5.建築物節約能源檢討

得小於1.1公尺，10層以上者，不得小於1.2公尺 6.綠建材檢討(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3-3 建築物使用用途為 A-1、A-2、B-2、D-2、D-3、F-3、  

G-2、H-2 組者，前項欄桿不得設有可供直徑10公分 

六 

防空避難防空避難防空避難防空避難設備設備設備設備、、、、屋頂避難平台屋頂避難平台屋頂避難平台屋頂避難平台：：：：    

物體穿越之鏤空或可供攀爬之水平橫條 1.防空避難設備適用地區檢討

2.防空避難設備附建面積檢討

3.防空避難設備構造(淨高、進出口、門窗構造)檢

討 

二 

停車空間停車空間停車空間停車空間、、、、裝卸位裝卸位裝卸位裝卸位：：：： 4.屋頂避難平台檢討（建築物在5層以上之樓層供

1.汽車、機車、及裝卸位數量檢討   A-1、B-1、B-2類使用者)： 

2.車道寬度及迴轉半徑、單車道車行方向檢討   4-1 屋頂避難平臺應設置於5層以上之樓層，其面 

3.停車位角度超過60度者，其停車位前方應留設深 積合計不得小於該棟建築物五層以上最大樓 

6m*5m空間 地板面積1/2 

        4-2 屋頂避難平臺任一邊之邊長不得小於6公尺 

三 

騎樓騎樓騎樓騎樓、、、、無遮簷人行道無遮簷人行道無遮簷人行道無遮簷人行道：：：： 

1.騎樓、無遮簷人行道等留設(順平、坡度、寬度)

2.騎樓、無遮簷人行道淨高度

七 

無障礙設施無障礙設施無障礙設施無障礙設施：：：：    

1.無障礙通路檢討

四 

出入口出入口出入口出入口、、、、走廊走廊走廊走廊、、、、坡道坡道坡道坡道、、、、直通樓梯直通樓梯直通樓梯直通樓梯、、、、步行距離步行距離步行距離步行距離、、、、防火區劃防火區劃防火區劃防火區劃、、、、防防防防 2.無障礙樓梯檢討

火構造火構造火構造火構造、、、、防火避難防火避難防火避難防火避難、、、、防火間隔防火間隔防火間隔防火間隔、、、、昇降機昇降機昇降機昇降機、、、、緊急用昇降機緊急用昇降機緊急用昇降機緊急用昇降機、、、、緊緊緊緊    3.無障礙昇降設備檢討

急進口急進口急進口急進口：：：：    4.無障礙廁所盥洗室檢討

1.出入口、走廊、坡道： 5.無障礙停車空間檢討

1-1 直通樓梯於避難層開向屋外出入口(方向、數量、寬 

    度及高度)檢討 

  1-2 建築物於避難層開向屋外出入口(方向、數量、寬度 

八 

高層建築物高層建築物高層建築物高層建築物、、、、建築基地建築基地建築基地建築基地綜合設計綜合設計綜合設計綜合設計：：：：    

及高度)檢討 1.高層建築物：

  1-3 走廊寬度、坡度檢討   1-1.專用出入口緩衝空間檢討： 

2.直通樓梯(含安全梯)、步行距離：   1-2.燃氣設備檢討 

  2-1 直通樓梯數量   1-3.防災中心設置與檢討 

 2-2 直通樓梯構造(安全梯、戶外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檢 2.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討)   2-1.是否檢附預審核定函及核定報告書？ 

  2-3 直通樓梯寬度、級深、級高、迴轉半徑   2-2.增加樓地板面積合計之最大值是否與原核定 

  2-4 步行距離、重複步行距離檢討 相符？ 

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政府工務局辦理政府工務局辦理政府工務局辦理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抽查審核表抽查審核表抽查審核表抽查審核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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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涉及未涉及未涉及未涉及    ○○○○====符合規定符合規定符合規定符合規定 X=X=X=X=不符合規定不符合規定不符合規定不符合規定    

項 目 抽查結果 

九 

特定建築物之限制特定建築物之限制特定建築物之限制特定建築物之限制：：：： 其他及綜合抽查意見其他及綜合抽查意見其他及綜合抽查意見其他及綜合抽查意見：：：： 
1.建築物之面前道路寬度檢討

2.基地臨接道路之長度檢討

3.電影院、歌廳、演藝場及集會堂：

3-1 建築物基地之面前道路寬度與臨接長度檢討 

4.商場、餐廳、市場：

 4-1 基地與道路之關係檢討 

 4-2 商場之室內通路檢討 

5.學校：

5-1 校舍配置與方位是否符合規定 

5-2 教室淨高需大於3公尺 

6.車庫、車輛修理場所、洗車站房、汽車商場：

 6-1 汽車出入口臨接道路、場所是否符合規定 

 6-2 汽車出入應設置緩衝空間，其寬度及深度是否符合 

  規定？ 

 6-3 停車位數量達50輛以上者，自第50輛車位至汽車進 

出口及汽車進出口至道路間之通路，應為雙車道寬度 

 6-4 車道視角及2m退縮檢討(30輛以上) 

6-5 汽車昇降機汽車位30輛須設6m*6m緩衝空間 

十 

建築建築建築建築物物物物設備設備設備設備、、、、建築物安全維建築物安全維建築物安全維建築物安全維護設計護設計護設計護設計：：：： 

1.建築物污水設備檢討

2.建築物安全維護設計檢討

十一 

建築物結構計算書建築物結構計算書建築物結構計算書建築物結構計算書：：：： □□□□符合規定符合規定符合規定符合規定

1.電腦程式是否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定？ □□□□不不不不符合規定符合規定符合規定符合規定

2.建築基地座落位址是否正確？

3.建築基地震區係數是否正確？

抽查人員抽查人員抽查人員抽查人員 

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政府工務局辦理政府工務局辦理政府工務局辦理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抽查審核表抽查審核表抽查審核表抽查審核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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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MAX
線段

MAXMAX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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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MAX
線段

MAXMAX
線段

MAXMAX
線段



1 

    社團法人社團法人社團法人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臺南縣建築師公會臺南縣建築師公會臺南縣建築師公會辦理辦理辦理辦理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委託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委託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委託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委託    

建造建造建造建造((((雜項雜項雜項雜項))))執照執照執照執照抽查抽查抽查抽查協協協協助助助助審審審審核核核核自律公約自律公約自律公約自律公約((((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一、本會為辦理臺南市政府工務局(以下簡稱工務局)委託建造(雜項)

執照(含變更設計)抽查後協助審核（以下簡稱協審）工作，爰依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造建造建造建造((((雜項雜項雜項雜項))))執照執照執照執照((((含變更設計含變更設計含變更設計含變更設計))))抽查後委託抽查後委託抽查後委託抽查後委託

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之之之之建築師公會建築師公會建築師公會建築師公會協助審核作業須知協助審核作業須知協助審核作業須知協助審核作業須知」」」」 (以下簡稱本須知)第

十一點規定，訂定本自律公約，俾為協助審核建築師執行審核時

共同遵守之準則。 

二、本會所屬建築師具本須知第六條資格者，經本會審核後依本須知

第四條辦理。協審建築師應依本會編組(二人一組)，及所排定順

序輪值協審；並於本會分配協審時間與工務局指定地點，會同工

務局承辦人員審核，必要時得出席因該協審案件爭議而召開之復

核會議並提出說明。 

三、協審建築師參與本會協審作業，應依工務局所訂定「「「「臺南市建造臺南市建造臺南市建造臺南市建造

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業執行方式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業執行方式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業執行方式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業執行方式」」」」與與與與「臺南市建造執照及雜項臺南市建造執照及雜項臺南市建造執照及雜項臺南市建造執照及雜項

執照簽證案件考核處理原則執照簽證案件考核處理原則執照簽證案件考核處理原則執照簽證案件考核處理原則」」」」等相關作業規定辦理。於抽查協審

中應遵守建築法或基於建築法所發布之子法、相關行政命令等

規定，依據工務局訂定之「臺南市建造執照臺南市建造執照臺南市建造執照臺南市建造執照////雜項執照建築師簽雜項執照建築師簽雜項執照建築師簽雜項執照建築師簽

證案件抽查審核表證案件抽查審核表證案件抽查審核表證案件抽查審核表」所列舉協審項目逐項協助審核，並填寫抽查

協審結果及簽章。 

四、協審建築師於協審當日不可無故遲到或早退，應於協審當日完成

所分配案件之協審。 

五、協審建築師因故無法於預定期間會同協審時，應事先向本會報

備，由本會另排其他協審建築師代理，或另外排定其他協審小組

辦理協審。 

六、協審建築師對於本人(含民法規定之三等親)或聯合事務所之申請

案件應自行聲請迴避。依本須知第七條規定，協審建築師須迴避

協審案件，由本會另行安排組別辦理協審。 

七、協審建築師對於協審案件檢附之之之之工程設計圖說及文件資料，未經

當事人同意，不得公開或洩露予無關第三者；且不得索取或收取

案件關係人之饋贈或不法之利益。 

八、協審建築師於協審時應公正無私、態度誠懇，不可傲慢偏頗、挾

怨報復；於協審時如與起造人、設計人或工務局承辦人對於相關

法令規定如有爭議時，得另依「「「「臺南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臺南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臺南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臺南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

業執行方式業執行方式業執行方式業執行方式」」」」第三點「爭議處理」規定辦理，但仍應於期限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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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審，不得藉此延誤。 

九、協審建築師同意下列各款自律處分事項： 

 (一)、協審建築師遲到或早退，嚴重影響協審進度者，第一次書

面勸導，達兩次者停止輪值一次。 

 (二)、協審建築師於辦理協審時未善盡職責，第一次書面勸導，

達兩次者停止輪值一次，情節重大者，經理事會會議決

議，取消其輪值權利。 

 (三)、協審建築師無故缺席且未事先報備者，停止輪值一次，累

計達三次者，取消其自第三次發生日起壹年內之輪值權

利，情節重大者，經理事會會議決議，取消其輪值權利。 

 (四)、協審建築師有前述各款停止輪值情事共累計達三次，應自

第三次起自動停止一年之輪值權利。 

 十、協審建築師應簽署本公約後，本會方予編組及排序輪值辦理協

審。於簽署後，即同意遵守本公約所訂規範，且自簽署日起生效；

如簽署後自願退出者，應以書面向本會申請，於申請當日即喪失

其協審資格。 

 十一、協審建築師於辦理協審時有違反本會章程、規約者，停止其輪值

權利，並送本會紀律委員會查處；但情節重大經理事會決議，停

止其協審資格。 

 十二、協審建築師如違反本公約第九點規定，經本會理事會議決者，自

決議當日起取消輪值權利者，停止其協審資格。 

 十三、經本會理事會決議取消輪值權利者，於期滿後重新申請參與輪值

協審者，應重新提出書面申請，並經本會同意並簽署本公約後，

始得再加入。 

 十四、本會應每半年對審核人員進行考核一次，經理事會考核後，審核

人員如有變動，應重新函請工務局核備。    

 十五、本公約由本會法規研究委員會訂定，於本會理事會通過後實施；

修正或增訂時亦同。 

協審建築師簽章協審建築師簽章協審建築師簽章協審建築師簽章：：：：        

簽署日期簽署日期簽署日期簽署日期：：：：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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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欄記載本協審建築師之自律處分情形(由當屆理事長填寫並列入下屆移交)：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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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函

機關地址：70848 臺南市永華路二段 248 號 10 樓之 6 
電話：06-2955770    傳 真：06-2955773 
承辦人：蘇俊文

電子郵件：tnaa@ms54.hinet.net 

受文者： 如正副本單位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 日
發文字號： 南市建師字第 1040155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會「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

104 年度第五次會議之提案，敬請召集討論，請 查照。 

說明： 

一、 查「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設置要

點」已於 101 年 10 月 12 日以府工管一字第 10110860773 號函訂定，

且 鈞局已成立復核小組在案，合先敘明。 

二、 檢附旨揭第五次會議之提案如附件，敬請儘速召集討論。 

正本：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科（一股、二股）

副本：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臺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大臺南不動產開發商業

同業公會

[提案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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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 

104 年第五次會議提案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提案一：如附圖所示，有關都市計畫內已完成開發之高爾夫球場，

申請附屬設施使用倉庫新建工程，基地面積 6,005m2,且新建

建物部分位於原舊倉庫旁之眝水低窪苗圃區，故現況必須局

部整地回填至原舊建物 FL 處，是否可免提加強山坡地雜項執

造審查釋疑? 

請貴會提至「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

復核小組」會議審議檢討。(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一、如主旨，本案位於都市計畫內且原舊建物進出視道路高程施

作，西側低窪處為苗圃區，現因舊建物拆除，新建物有部分

位於原低窪處配合現況進出及 1FL 定位需整地回填， 是否

須提加強山坡地雜項執造審查釋疑(詳附件一、二)。 

二、以上，敬提至「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

查復核小組」會議審議檢討。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依現況既存地形進行整地回填， 應可

免提加強山坡地雜項執造審查。 

決議： 

提案二：臺南市政府消防局於關廟區五甲段擬建造一棟四層樓消防

辦公廳舍及車庫，其二樓以上是否可免設置無障礙設施？提

請討論。(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一、本案臺南市政府消防局於關廟區五甲段土地擬建造一棟四層

樓消防廳舍及車庫，二層以上用途為備勤室及消防局自用之

辦公、會議空間，僅供消防局隊員使用，並未對外開放，亦

絕無行動不便人員使用之可能性。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167 條第 3項規定「前二項建築物

因建築基地地基、垂直增建、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設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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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得不適用

本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三、本案實屬使用用途特殊之建築物，考量壹層開放對外使用之

無障礙設施需求，因此相關無障礙設施如無障礙通路、廁

所、車位等皆已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及「無障礙樓梯」

設置確有困難，請准予免設。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請起造人檢附「建築物使用用途特殊，

無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及樓梯之必要」切結說明書，依本編第

167 條第 3 項規定，提覆核小組審議。 

決議： 

提案三：臺南市立關廟國民中學於關廟區五甲段及文甲段擬建造一

棟五層樓教學行政大樓，因地形特殊是否設置地面式防空避

難設備？提請討論。(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一、本案臺南市立關廟國民中學於關廟區五甲段及文甲段土地擬

建造一棟五層樓教學行政大樓，因校內為山坡地，原地形高

差達八米，經由大規模整地並利用原有地形高差設置地面式

防空避難設備。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142 條第 1項規定「建築基地如確

因地質地形無法附建地下或半地下避難設施者，得建築地面

式避難設備。」 

三、本案實屬地形特殊，請准予設置地面式防空避難設備。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因本案實屬地形特殊，按建築技術規則施

工編第 142 條第 1 項規定「建築基地如確因地質地形無法附建

地下或半地下避難設施者，得建築地面式避難設備」，建議准

予設置地面式防空避難設備。 

決議： 

提案四：臺南市政府消防局於關廟區五甲段擬建造一棟四層樓消防

辦公廳舍及車庫，是否可免予退縮 1.5M 人行步道？提請討

論。(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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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按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山坡地建築第 263 條規定「建築基地

應自建築線或基地內通路邊退縮人行步道，其退縮距離不得

小於 1.5M，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具特殊情

形，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認定未能依前項規定退縮

者，得減少其退縮距離或免予退縮。」 

二、臺南市政府消防局於關廟區五甲段 2163-1 地號土地擬建造一

棟四層樓消防廳舍及車庫，雖屬山坡地，但因現況已為平坦

地形，且北側及西側分別面臨 20 米及 8米計畫道路，基地

目前為原關廟分隊廳舍使用，實無山坡地形為供人行需退縮

之必要性。 

三、本案實屬基地具特殊情形，現況已為平坦地形，且面臨 20

米及 8米計畫道路，並無山坡地形為供人行需退縮之必要

性。且本案建築物使用用途特殊，考量基地過於狹小，為因

應本區救災設備及車輛規模未來擴編之需求，依建築技術規

則施工編第 263 條規定退縮確有困難，請准予免予退縮。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基地雖屬山坡地，但因現況已為平坦

地形，且北側及西側分別面臨 20 米及 8米計畫道路，已可供

一般人車通行，並無一般山坡地道路狹小須退縮留設 1.5m 人

行步道之需求。按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山坡地建築第 263 條規

定「建築基地應自建築線或基地內通路邊退縮人行步道，其退

縮距離不得小於 1.5M，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具

特殊情形，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認定未能依前項規定

退縮者，得減少其退縮距離或免予退縮」，本案實屬建築基地

具特殊情形，建議免予退縮。 

決議： 

提案五：有關緊鄰鄰地（鄰房）開設天井以供建築物通風採光需求，

天井側面為整體結構考量得否設置無開口之剪力牆，提請討

論。(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一、參考內政部 70.1.31 台內營字第 000886 號函以及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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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2.14 台內營字第 8408037 號函 ，有關建築物中央部份

緊依鄰地開設天井，其緊依鄰地之開口部份得否考慮結構安

全之必要性而設置過梁或牆面之規定。 

二、本案建築設計上為求整體空間之簡潔，全棟結構系統 採 剪

力牆壁式結構設計，結構牆厚度全為 30 公分 。主要居室空

間分為前後棟，前後量體之間以空橋廊道相連。 

三、本案建築物中央部份緊鄰鄰地之天井側面，因結構安全性與

完整性的考量，需使此處連接前後棟壁體構造的剪力牆面完

整，而與現行審查原則（採過梁式的結構設計）有差異；但

確為符合結構安全、建築物採光通風 、基地之建蔽率、與

鄰房間的隱私性等實際需求，提議此天井側牆應可依結構設

計所必須而設置。 

四、本案為連續街屋（無共同壁）居中之一戶拆除後新建，兩側

鄰地現況皆有建物、並非空地，故僅能利用建築物中央部份

開設天井以達通風採光之效果。檢附拆除後鄰房側牆面現況

現況供參。 

五、又類似的設計案件在 102 年第 4 次、103 年第 2 次 等 「建

照雜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中皆曾討論，以「經專

業技師簽證且確為結構設計所必須者」個案通過在案，盼能

爰引前例核可。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 

一、建築設計上為求整體空間之簡潔 而全棟採剪力牆壁式結構系

統；其天井側面牆壁緊依鄰地部分，需以完整之牆體連接延

續前後壁體構造（而非僅設置穿過梁），查應屬結構安全上

之必要。 

二、本案符合技術規則天井設置之規定，全棟建築 採剪力牆壁式

結構設計並經專業技師簽證； 且天井側面結構牆（非為共

同壁 ） 所佔面積，亦比照天井開口設置結構性過梁之水平

投影面積檢討方式計入建築面積。則其 天井側牆 得維持完

整的剪力牆面設計，且天井開口部分 無計入建築面積之必

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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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15 款有關金融

業分支機構於住宅區設置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七百平方公尺

之規定，是否應將騎樓之樓地板面積排除在外。(提案人：台

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一、本市安南區海東段 36-17 地號等七筆土地申請「周豊茂、周

財亮」金融機構變更設計建造執照案。 

二、本案金融業分支機構一層及二層因同一出入口而為同一使用

單元，樓地板面積若計入騎樓面積將超過七百平方公尺。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騎樓不屬於該「金融業務分支機構」之使

用類組，故不必計入該類組之使用樓地板面積。 

決議： 

提案七： 

一、(1)建築物設置之直通樓梯是否必須通達屋頂樓層？(2)如建

築物依法應設置之二座直通樓梯，其中只有一座通達屋頂樓

層，另一座未通達屋頂樓層時，建築物依法應設置之無障礙

樓梯是否必須通達屋頂樓層？ 

二、建築物設置之直通樓梯有通達屋頂樓層非居室空間（電梯機

房、水塔…..)，如依法應改為無障礙樓梯時，自頂層通達

屋頂樓層非居室空間部分階梯及扶手等是否必須依照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設計？ 

三、建築物設置之無障礙樓梯（如附圖一）其安全門寬度為 100

公分時，樓梯平台斜線區域是否視為通道而必須維持 120 公

分以上寬度？ 

以上疑義，詳如說明，請 貴會提至「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

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審議檢討。(提案人：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法條) 

1.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稱本篇) 第 1 條用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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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第 39 款：直通樓梯：建築物地面以上或以下任一樓層可直

接通達避難層或地面之樓梯(包含坡道)。 

第 93 條：直通樓梯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1)任何建築物自避

難層以外之各樓層均應設置一座以上之直通樓梯(包含坡道)

通達避難層或地面，…. (下略) 

2.依本篇第 167 條之 1：居室出入口及具無障礙設施之廁所盥洗

室、浴室….及樓梯應設有無障礙通路通達。依本篇第 167 條

之 2：建築物設置之直通樓梯，至少應有一座為無障礙樓梯。

3.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以下稱規範)：第 2 章 204.2.2

寬度：通路走廊寬度不得小於 120 公分….。

以上相關法規規定，合先敘明。

說明： 

一、(1)依本篇第 1 條第 39 款直通樓梯之用語定義及第 93 條直通

樓梯之設置，均未要求一般直通樓梯必須通達屋頂樓層，故

建築物設置之直通樓梯如非通往依第 99 條規定設置之屋頂

避難平台，並不須通達屋頂層。 

(2)承上項，法規既未要求直通樓梯必須通達屋頂樓層，如建

築物依法應設置之二座直通樓梯，其中只有一座通達屋頂樓

層，另一座未通達屋頂樓層時，建築物依法應設置之無障礙

樓梯應可自由選擇是否通達屋頂樓層。 

二、建築物直通樓梯依本篇第 167 條之 2規定設置為無障礙樓梯，

如原直通樓梯有通達屋頂樓層非居室空間(電梯機房、水

塔..)，自頂層通達屋頂樓層非居室空間(電梯機房、水塔..)

部分，因係非供居室活動之用，故此段樓梯之階梯及扶手等

應可不必依照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設計。 

三、建築物設置之無障礙樓梯(如附圖一) ，樓梯階段及安全門寬

度(D1)均為 100 公分時，附圖一斜線區域應視為樓梯平台，

其寬度比照樓梯及安全門寬度設為 100 公分，不必依規範第 2

章 204.2.2 之通路走廊寬度設為 120 公分以上。 

以上，敬提至「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

核組」會議審議檢討。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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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依本篇第 1 條第 39 款直通樓梯之用語定義及第 93 條直

通樓梯之設置，均未要求一般直通樓梯必須通達屋頂樓

層，故建築物設置之直通樓梯如非通往依第 99 條規定設

置之屋頂避難平台，並不須通達屋頂層。 

(二)建築物依法應設置之二座直通樓梯，其中只有一座通達

屋頂樓層，另一座未通達屋頂樓層時，建築物依法應設

置之無障礙樓梯應可自由選擇是否通達屋頂樓層。 

二、建築物直通樓梯依本篇第 167 條之 2規定設置為無障礙樓梯，

自頂層通達屋頂樓層部分，屬依本篇第 33 條說明第六點之

服務專用樓梯，樓梯之階梯及扶手等可不必依照無障礙設施

設計規範規定設計。 

三、建築物設置之無障礙樓梯(如附圖一) ，樓梯階段及安全門寬

度(D1)均為 100 公分時，附圖一斜線區域視為樓梯平台，其

寬度比照樓梯及安全門寬度設為 100 公分。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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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照片

西側現況

北側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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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法令研討提案單 (補充照片)

住吉 の長屋（日本‧大阪）：
簡潔的空間/剪力牆壁式構造/長形街屋天井/空橋

市區案例（台南）：
緊依鄰地(空地)開設天井設置穿過梁/柱梁框架結構

<附件p39>



鄰房側牆現況彩色照片 

座落地號：台南市中西區觀音段 398 地號 

面中成路方向，南側鄰房側牆現況 ▲ 

面中成路方向，北側鄰房側牆現況 ▲ 

面忠義路方向，兩側鄰房側牆現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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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建築物設置之無障礙樓梯(如附圖一)其安全門寬度(D1)為 100 公分 
時，樓梯平台斜線區域是否視為規範第 2 章 204.2.2 之通路走廊而

    必須維持 120 公分寬度? 
二、建築物設置之特別安全梯(如附圖一)其進入排煙室之安全門(D2)是 

    否應向避難方向開啟? 

[案7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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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0㎡ < 500㎡,免設

183.60/98x100%=187.35% < 320%    "ok"

騎樓:13.79㎡  (詳A2-1)

184.94x5,000=924,700元

建 蔽 率

法定空地

停車空間檢討

建築面積

64.1/80.22x100%=79.91% < 80%    "ok"

工程造價

法定停車空間

現有巷道

建築線

地籍套繪圖, 索引表,基地實測圖,道路陰影檢討

S:1/500

S:1/500

S:1/500

申請建物

地界線

現有建物

計劃道路

空地

溝渠

剖面圖(ㄧ)

各層平面圖.各向立面圖

依土地登記簿謄本面積:98㎡

面積計算表

基地座落

面  積

索引表

1
A2

1
A4

位置示意圖

現況圖

面積計算表, 圖例, 配置圖, 位置圖, 現況圖

台南市關廟區松腳段537地號共一筆

基地實測圖

地籍套繪圖

基

地

法
規
檢
討

容 積 率

積
面
板
地
樓

申請位置

預鑄式建築物汙水處理設施

A1
1

1
S1

80.22x20%=16.04㎡

土地使用分區 商業區(建蔽率80%  容積率320%)

圖  例S:1/500配置圖

ㄧ  層

二  層

合  計 183.60㎡

門窗表1
A6

剖面圖(二)2
A4

1
A7

圍牆:6.62x1,540=10,195元

924,700+10,195=934,895元

1
13

2
13

3
13

4
13

5
13

6
13

7
13

66.78㎡

50.62㎡

各層結構平面圖

張  號

比例尺

單 位

設 計

校 核

業務號碼

cm  公分

審  核

簽  章

附  註

檔  名

圖  名

工程名稱

面積計算表, 圖例, 配置圖

(07)2152360電話:

(07)2159171傳真:

中華四路349號10F-2
高雄市前金區

建築師事務所

許正璟

1
A1

1
13

台南市關廟區松腳段

1/500

537地號住宅新建工程

位置圖,基地實測圖,現況圖

地籍套繪圖,索引表

三  層 66.20㎡

陽台檢討 2F:7.16㎡  3F:7.5㎡

汙水處理設施 ≒183.60/30=6.12 7人,設ZJ-3S-10 10人份一座

松安街

松柏街

松平街

旺
萊
路

申請基地位置 537

1
S2 13

8 各層結構平面圖
1
S3 13

9 各層結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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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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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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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鋼筋混凝土一般說明標準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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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鋼筋錨錠與標準彎鉤標準圖
3
S7 13

12 柱,梁配筋標準圖
4
S7 13

13 版,牆配筋標準圖

起造人 蔡欣育

騎樓地面積

其他面積

17.78㎡

80.22㎡

其他:64.1㎡  (詳A2-1)

依土地登計簿謄本面積98㎡為設計面積

基地面積：
1 0.5*20.08*4.95=49.4
2 0.5*20.08*5.07=50.9

1
20.08

4
.9

5

5
.0

7

2

6.
1

2.91

2.92
騎樓地面積：

3
43 0.5*6.1*2.92=8.9

4 0.5*6.1*2.91=8.88

≧49.4+50.9=100.3㎡   98㎡

8.9+8.88=17.78㎡

其他面積：
98-17.78=80.22㎡

合計:77.89㎡  (詳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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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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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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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核

業務號碼

cm  公分

審  核

簽  章

附  註

檔  名

圖  名

工程名稱

各層平面圖

(07)2152360電話:

(07)2159171傳真:

中華四路349號10F-2
高雄市前金區

建築師事務所

許正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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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地號住宅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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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樓地板面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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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50.62+66.78+66.2=183.6㎡

二層=1.65x1.5+2.55x1.275+1.085x1.32=7.16㎡ < 8㎡...ok
3.陽台面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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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汙水處理設施檢討

樓地板面積=183.6㎡ < 500㎡
7.停車空間檢討

法定綠化面積=80.22*20%/2=8.02㎡

8.綠覆地檢討

≒183.6/30=6.12 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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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ZJ-3S-10 10人份汙水處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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